宝山区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核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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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好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核验工作，规范核验行为，防范管理风险，提高效率,进一步便民利民，根据购置补贴政策实施相关规定,制定核验制度如下。
一、核验内容
1、购机者身份信息。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及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等信息。
2、购买信息。购买补贴机具的发票等信息。
3、机具信息。机具上的铭牌编号、购置补贴辅助管理系统上所对应机具的各种补贴额等信息，动力机械的行驶证信息等。
4、其他信息。经营组织的银行帐户等信息，以及政策实施要求提供的其他必要信息。
二、核验程序及要求
1、受理申请。镇级部门收到购机者补贴申请后对补贴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并将初审结果及时上报区级农业农村部门。区级农业农村部门通过办理服务系统对补贴申请材料进行复审，于2个工作日内在办理服务系统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对因资料不齐全等原因无法受理的，应注明原因，并按原渠道退回申请；对于符合条件可以受理的，进行下一步操作。
2、资料核验。一是购机者及其身份、购机发票等资料。购机者为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重点核验该组织法定代表人本人与其身份证件的信息是否相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所显示的姓名与工商营业执照所显示的法定代表人姓名是否一致，购机发票所显示的购机者名称与工商营业执照所显示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名称是否一致。二是银行帐户资料。重点核验经营组织的银行帐户信息是否真实有效。三是购机价格真实性承诺。提示经营组织确认购机发票上的购机金额与其实际全部支付给经销企业的资金是否一致，以及隐瞒不报、提供虚假信息需承担的违规责任，提示经营组织对购机价格的真实性进行确认。四是政策实施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未通过核验的，应将所发现的问题一次性告知经营组织，并说明完善方法。
3、机具核验。区、镇两级农业农村部门根据《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核验工作要点（试行）》，按职责分工，于13个工作日（不含公示时间）内完成对涉及补贴的农机产品逐台实地核实、复核工作，其中牌证管理机具凭牌证免于现场实物核验。镇级农业农村部门对购机者申请补贴的农机产品逐台开展实地核验，将核机信息及时报至区级农业农村部门；区级农业农村部门对个人年内补贴资金超过30万元、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超过100万元的组织实地复核，并在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实时公布补贴申请信息，重点核验购机发票所显示的机具名称、生产企业、型号等信息是否真实,所购实物机具铭牌显示信息与农机购置补贴辅动管理系统内对应的机具信息是否一致，对牌证管理机具，免于现场实物核验，但需核验购机者携带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行驶证》信息与农机安全监理系统推送给管理系统的牌证信息、机具信息是否一致，购机发票所显示的经销企业与农机购置补贴辅助管理系统内对应的经销信息是否一致。
通过进村入户、提前预约等方式开展核验，便利购机者以及设施安装类机具核验。核验结果由核验人员与购机者双方签字请认。实行双人交叉核验。未通过核验的，应将所发现的问题一次性告如购机者，并说明完善方法。
4、复核登记。对资料核验、机具核验的程序、方式和签章的规范性进行集体复核，通过后登记立册。
5、公示报送。对通过复核的补贴申请信息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报送同级财政部门。
6、资料处理。对财政部门未提出疑义的补贴申请,将其核验资料留存备用备查,留存期限不少于5年。
三、监督管理
1、加强核验人员队伍建设。选配责任心强、业务素质高、作风优良的人员从事核验工作,对其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廉洁从政、业务技能等方面的教育培训。建立健全分管领导监督机制,明确岗位职责。
2、推行购机承诺践诺。加强购机者补贴申请行为的自我约束和信用管理，实行补贴申请资料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的自主承诺，引导其规范参与补贴政策实施，主动报告所发现的问题，共同维护政策实施良好环境。
3、全面排查违规。对核验中发现的补贴申请违规行为，由核机工作人员逐条书面登记，并及时报告分管领导。对产生违规行为应启动调查程序，留存材料备查。如有核验争议处理等重大意见，及时报请区农机购置补贴领导小组研究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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